
 

 

 

 



伍、協商情形： 

針對民眾陳情於本滯洪池上方加蓋平台以供防汛演練使用及工

區範圍新建公用廁所一案辦理會勘。 

陸、協商結論： 

1. 本案所屬經費為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特別預算，以河洪防災安

全標的為主，有關所提加蓋平台及新建公用廁所，建議向市

管區排何姓溪轄管單位新竹市政府提出申請。 

2. 古輕便車車站最後一節座落於本滯洪池部分範圍，考量在地

文化特色及保留古蹟風貌，請本案設計單位青創工程顧問公

司在不影響滯洪池結構承載力及蓄容量下針對影響區域進行

變更設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